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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各（班、社、畢）聯誼會組織要點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班級聯誼會組織要點  

99 年 9 月制訂  

102 年 3 月第一次修訂  

102 年 6 月 19 日期末導師會議第二次修訂  

                                                   106 年 6 月 26 日行政會報第三次修訂 

                                                 115 年 3 月 13 日班級聯誼會員大會修訂  

一、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增進學生參與班級公共事務之機會，並依據教育部《高級

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高級中等教育法》及

相關規定，特訂定「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班級聯誼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本會名為「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班級聯誼會」以下簡稱「班

聯會」。凡本校在學學生即為班聯會當然會員。  

二、班聯會以發揮學生自治精神，加強學校與同學之溝通，協助校務推展，辦理      

各項學生活動，培養學生民主與法治之素養，發揚永工優良傳統，建立良好       

校風為宗旨。  

三、班聯會領導全體同學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不得直接對校外活動(遇有     

必要時應申請核准)，在校內對學校有請求事項或報告時，宜用申請書並受     

學務處督導指示。  

四、班聯會由各班班長、副班長或其他品學兼優、服務熱心、富領導能力學生(每     

班二名由導師及同學共同推薦)等代表聯合組成班級代表會議(以下簡稱代     

表會議)。  

五、班聯會之代表會議為班聯會最高權力機構，綜理班聯會一切會議與活動。班     

聯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下設學藝、公關、活動、總務、美宣等五組，     

各組設組長一人幹事若干人。  

六、班聯會正副主席由全校各班代表選舉之，選舉辦法另訂。  

七、班聯會各組長由班聯會主席聘任之。  

八、班聯會各組幹事人數及人選由班聯會主席聘任之。  

九、班聯會主席綜理一切會務副主席協助之，各組組長掌理各該組之事務。  

十、班聯會及所屬各組得申請雕刻條戳使用，惟應向學務處報備。 

十一、班聯會班級代表之意見應為各班全體同學共同結論之意見。  

十二、 班聯會每學期召開代表大會二次，如經半數以上代表之要求並經學務處     

核准或受學務處指示時間得召開臨時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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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班聯會代表如發生被罷免，或退學、轉學、休學及小過以上(含小過)之處       

分等情時，代表資格視同自然喪失，並由該班選舉繼任人遞補之，擔任班       

聯會職務者其職務由主席另聘之。  

十四、班聯會主席之職掌如下：  

      (一)秉承學務處之指導綜理會務。  

      (二)主持班聯會各項會議。  

      (三)擬定會務活動計劃及預算表。  

      (四)督導所屬各組業務之推展。  

      (五)考察所屬人員之勤惰。  

      (六)承轉學校交辦事項。  

       (七)主持班聯會議。  

       (八)審查各組活動計劃。  

       (九)領導同學研習課業。  

       (十)維持風紀，砥勵同學之品德。  

       (十一)領導各班班長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  

       (十二)領導同學參加一切競賽。  

       (十三)領導同學參加各種服務。  

       (十四)辦理其他有關業務。  

十五、 學藝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學藝組活動計劃及行事。  

       (二)辦理各種課業之研究領導同學養成讀書風氣。  

       (三)辦理書刊出版之徵稿。  

       (四)協助督導各班出版壁報。  

       (五)辦理學藝方面之各項競賽與活動。  

       (六)辦理合法之宣傳事宜。  

       (七)領導各班學藝股長辦理一切學術活動。  

       (八)辦理其他有關學藝性質事項。  

十六、 公關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公關組行事計劃。  

       (二)協助主席聯繫學校各處室與教師。  

       (三)協助主席與外校聯繫。  

       (四)協助主席與校外廠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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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理其他有關公關業務。  

十七、 活動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活動組行事計劃。  

       (二)辦理有關康樂活動與競賽事項。  

       (三)督率各班康樂股長舉辦活動。  

       (四)辦理歡送畢業同學及歡迎入學新同學。  

       (五)協助辦理高二校外教學參觀事宜。  

十八、 總務組長之職掌如下：        

十九、 (一)擬定總務行事進度計劃。  

       (二)執行交辦事項。  

       (三)辦理有關會議紀錄及文書事宜。  

       (四)辦理會場及佈置事宜。  

       (五)管理會產及會具。  

       (六)購辦保管及分發各項設備及辦公用品。  

       (七)辦理會員收付請領轉發事宜。  

       (八)保管帳表。  

       (九)編報會費之收支及公告。 

       (十)辦理其他有關事務業務。  

二十、 美宣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美宣組行事進度計劃。  

       (二)協助辦理學校及社會各項美宣事項。  

       (三)協助辦理學校新生宣傳服務。  

       (四)辦理其他有關美宣業務。  

二十一、各組幹事協助組長辦理各組事宜。  

二十二、班聯會經費以下列各項收入充之。  

       (一)班聯會費收入。  

       (二)捐贈收入。  

       (三)補助收入。  

       (四)利息收入。  

       (五)各項活動結餘款及雜項收入。  

二十三、班聯會費收入每學期於註冊時一併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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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班聯會費收入中，每學年初須擬預算表，經代表會議同意後執行，其中         

須列入撥款支付各班級購買《永工青年》五本與《彰化青年》兩本         

的費用項目，其餘為各聯會或各社團活動費用。  

二十五、班聯會經費收支情形每學期結束時應編造收支對照表二份呈報學校備查         

及向代表會議提出報告徵信，每學年的收支應平衡，不留剩餘款。  

二十六、班聯會經費得經學校相關單位協助，以「國立永靖高工學生班聯會費」         

或能辨識的名稱為專案，以便管理。  

二十七、班聯會支領經費時須經學務處核准後領取之。  

二十八、班聯會聘請本校訓育組長為本會指導老師。  

二十九、班聯會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三十、 本要點學生如欲修改或刪除，須經代表會議同意之。 

三十一、本要點經班聯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經學校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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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聯誼會組織要點 

99 年 9 月制訂  

     102 年 3 月第一次修訂  

                                      106 年 6 月 26 日行政會報第二次修訂  

107 年 2 月 26 日行政會報第三次修訂 

115 年 3 月 12 日社團聯誼會員大會修訂 

一、  為促進本校學生社團自治發展，培養學生公共參與與組織能力，並依據教

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要點》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永靖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社團聯合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會名為「國立永靖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聯誼會」以下簡稱「社聯會」。 凡本校在學學

生即為社聯會當然會員。  

二、 社聯會以發揮學生自治精神，加強學校與社團之溝通，協助校務推展，辦

理各項社團活動，培養學生民主與法治之素養，發揚永工優良傳統，建立

良好校風為宗旨。  

三、 社聯會領導所有社團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不得直接對校外活動(遇

有 必要時應申請核准)，在校內對學校有請求事項或報告時，宜用申請書

並受學務處督導指示。  

四、 社聯會由各社團社長代表聯合組成社團代表會議(以下簡稱代表會議)。  

五、 社聯會之代表會議為社聯會最高權力機構，綜理社聯會一切會議與活動。

社聯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下設學藝、公關、活動、總務、美宣等五

組，     各組設組長一人幹事若干人。  

六、 社聯會正副主席由代表會議選舉之，選舉辦法另訂。  

七、 社聯會各組長由社聯會主席聘任之。  

八、 社聯會各組幹事人數及人選由社聯會主席聘任之。  

九、 社聯會主席綜理一切會務副主席協助之，各組組長掌理各該組之事務。  

十、 社聯會及所屬各組得申請雕刻條戳使用，惟應向學務處報備。  

十一、社聯會代表之意見應為各社團全體社員共同結論之意見。  

十二、社聯會每學期召開代表會議二次，如經半數以上代表之要求並經學務處核       

准或受學務處指示時間得召開臨時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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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社聯會代表如發生被罷免，或退學、轉學、休學及小過以上(含小過)之處       

分等情事時，代表資格視同自然喪失，並由各該社團選舉繼任人遞補之，       

擔任社聯會職務者其職務由主席另聘之。  

十四、社聯會主席之職掌如下：  

      (一)秉承學務處之指導綜理會務。  

      (二)主持社聯會各項會議。  

      (三)擬定會務活動計劃。  

      (四)督導所屬各組業務之推展。  

      (五)考察所屬人員之勤惰。  

      (六)承轉學校交辦事項。  

      (七)主持社聯會議。  

      (八)審查各組活動計劃。  

      (九)領導同學研習課業。  

      (十)維持風紀，砥勵同學之品德。  

      (十一)領導各社社長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  

      (十二)領導同學參加一切競賽。  

      (十三)領導同學參加各種服務。  

      (十四)辦理其他有關業務。  

十五、 學藝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學藝組活動計劃及行事。  

      (二)辦理各種課業之研究領導同學養成讀書風氣。  

      (三)辦理書刊出版之徵稿。  

      (四)協助督導各社團膳寫評鑑資料。  

      (五)辦理學術方面之各項競賽與活動。  

      (六)辦理合法之宣傳事宜。  

      (七)領導各班學藝股長辦理一切學術活動。  

      (八)辦理其他有關學術性質事項。  

十六、 公關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公關組行事計劃。  

      (二)協助主席聯繫學校各處室與教師。  

      (三)協助主席與外校聯繫。  

      (四)協助主席與校外廠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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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理其他有關公關業務。  

十七、 活動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活動組行事計劃。  

      (二)辦理有關康樂活動與競賽事項。  

      (三)督率各社團幹部舉辦活動。  

      (四)協助辦理社團招生與成果展等事宜。  

十八、 總務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總務行事進度計劃。  

      (二)執行交辦事項。  

      (三)辦理有關會議紀錄及文書事宜。  

      (四)辦理會場及佈置事宜。  

      (五)管理會產及會具。  

      (六)購辦保管及分發各項設備及辦公用品。  

      (七)辦理會員收付請領轉發事宜。  

      (八)保管帳表。  

      (九)編報會費之收支及公告。      

     (十)辦理其他有關事務業務。  

十九、 美宣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美宣組行事進度計劃。  

      (二)協助辦理學校及社團各項美宣事項。  

      (三)協助辦理學校新生宣傳服務。  

      (四)辦理其他有關美宣業務。  

二十、 各組幹事協助組長辦理各組事宜。  

二十一、社聯會經費以下列各項收入充之。  

         (一)由班聯會費提供。  

         (二)捐贈收入。  

         (三)補助收入。  

         (四)利息收入。  

         (五)各項活動結餘款及雜項收入。  

二十二、社聯會經費收支情形每學期結束時應編造收支對照表二份呈報學校備查         

及向社聯代表會議與班聯會提出報告徵信，每學年的收支應平衡，不留         

剩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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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社聯會支領經費時須經學務處核准後領取之。  

二十四、社聯會聘請本校社團活動組長為本會指導老師。  

二十五、社聯會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二十六、本要點學生如欲修改或刪除，須經代表會議同意之。  

二十七、本要點經社聯會會員代表通過，經學校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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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畢業聯誼會組織要點 

99 年 9 月制訂  

102 年 3 月第一次修訂  

106 年 6 月 26 日行政會報第二次修訂 

115 年 3 月 09 日畢聯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一、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促進畢業年級學生參與畢業相關活動之規劃與推動，

並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

項》《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畢業

生聯合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會名為「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學生畢業聯誼會」以下簡稱「畢聯會」。凡本校高三在學學生即為畢聯

會當然會員。  

二、畢聯會以發揮學生自治精神，加強學校與同學之溝通，協助校務推展，協助     

辦理校外教學參觀，畢業紀念冊印製，升學輔導等事宜。  

三、畢聯會領導全體高三同學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不得直接對校外活動

(遇有必要時應申請核准)，在校內對學校有請求事項或報告時，宜用申請書

並受學務處督導指示。  

四、畢聯會由高三各班班長、副班長或學藝股長等代表聯合組成畢聨會議。  

五、畢聯會之代表會議為畢聯會最高權力機構，綜理畢聯會一切會議與活動。畢     

聯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下設學藝、公關、活動、總務、美宣等五組，     

各組設組長一人。  

六、畢聯會正、副主席由各學年度畢業班各班代表選舉之，選舉辦法另訂。  

七、畢聯會各組長由畢聯會主席聘任之。  

八、畢聯會主席綜理一切會務副主席協助之，各組組長掌理各該組之事務。  

九、畢聯會及所屬各組得申請雕刻條戳使用，惟應向學務處報備。十、畢聯會班

級代表之意見為高三各班全體同學共同結論之意見。  

十一、畢聯會每學期召開代表大會一次，如經半數以上代表之要求並經學務處核       

准或受學務處指示時間得召開臨時代表會議。  

十二、畢聯會代表如發生被罷免，或退學、轉學、休學及小過以上(含小過)之處       

分等情時，代表資格視同自然喪失，並由各該班選舉繼任人遞補之，擔任       

畢聯會職務者其職務由主席另聘之。  

十三、畢聯會主席之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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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秉承學務處之指導綜理會務。  

      (二)主持畢聯會各項會議。  

      (三)擬定會務活動計劃。  

      (四)督導所屬各組業務之推展。  

      (五)考察所屬人員之勤惰。  

      (六)承轉學校交辦事項。  

      (七)主持畢聯會議。  

      (八)審查各組活動計劃。  

      (九)領導同學研習課業。  

      (十)維持風紀，砥勵同學之品德。  

      (十一)領導各班班長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  

      (十二)領導同學參加一切競賽。  

      (十三)領導同學參加各種服務。  

      (十四)辦理其他有關高三畢業班各項業務。  

十四、 學藝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學藝組活動計劃及行事。  

      (二)協助辦理各種課業之研究領導同學養成讀書風氣。  

      (三)協助辦理書刊出版之徵稿。  

      (四)協助督導高三各班出版壁報。  

      (五)協助辦理學術方面之各項競賽與活動。  

      (六)協助辦理合法之宣傳事宜。  

      (七)領導各班學藝股長辦理一切學術活動。  

      (八)協助辦理畢業紀念册有關事宜。  

十五、 公關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公關組行事計劃。  

      (二)協助主席聯繫學校各處室與教師。  

      (三)協助主席與外校聯繫。  

      (四)協助主席與校外廠商聯繫。  

      (五)辦理其他有關公關業務。  

十六、 活動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活動組行事計劃。  

      (二)辦理有關康樂活動與競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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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督率高三各班康樂股長舉辦活動。  

      (四)協助辦理畢業典禮等事宜。  

十七、 總務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總務行事進度計劃。  

      (二)執行交辦事項。  

      (三)辦理有關會議紀錄及文書事宜。  

      (四)辦理會場及佈置事宜。  

      (五)管理會產及會具。  

      (六)購辦保管及分發各項設備及辦公用品。  

      (七)辦理會員收付請領轉發事宜。  

      (八)保管帳表。  

      (九)編報會費之收支及公告。      

      (十)辦理其他有關事務業務。  

十八、 美宣組長之職掌如下：  

      (一)擬定美宣組行事進度計劃。  

      (二)協助辦理學校及社會各項美宣事項。  

      (三)協助辦理學校新生宣傳服務。  

       (四)辦理其他有關美宣業務。  

十九、 畢聯會經費以下列各項收入充之。  

       (一)由班聯會費提供。  

       (二)捐贈收入。  

       (三)補助收入。   

       (四)利息收入。  

       (五)各項活動結餘款及雜項收入。  

二十、 畢聯會經費收支情形每學期結束時應編造收支對照表二份呈報學校備查及

向畢聯會與班聯會提出報告徵信，每學年的收支應平衡，不留剩餘款。  

二十一、畢聯會聘請本校訓育組長為本會指導老師。  

二十二、聯會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二十三、本要點學生如欲修改或刪除，須經代表會議同意之。 

二十四、本要點經畢聯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經學校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